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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政办发〔2016〕1号 关于印发《郴州市城区商品零售场所塑料
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郴州市城区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中省驻郴各单位：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郴州市城区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

行。

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1月4日

郴州市城区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对环境的污染，引导消费者减少使用塑料购物袋，根

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国办发〔2007〕72号）、《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

使用管理办法》（商务部、发展改革委、工商总局令2008年第8号）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商品零售场所是指市城区范围内向消费者提供零售服务的各类超市、商场、集贸综合市场。�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塑料购物袋是指由商品零售场所提供的，用于装盛消费者所购商品，具有提携功能的塑料袋。但不

包括商品零售场所基于卫生及食品安全目的，用于装盛散装生鲜食品、熟食、面食等商品的塑料预包装袋。�

塑料购物袋的材质及技术要求执行国家相关标准及规范。用于装盛生鲜等食品的塑料预包装袋不具有提携功能，且须

符合食品包装相关标准。�

第四条  商品零售场所应当依据《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和本办法的规定向消费者有偿提供塑料

购物袋。

第五条  商品零售场所禁止销售、储存和使用厚度在0.025毫米以下（含0.025毫米）的一次性超薄塑料购物袋。�

第六条  市商务部门负责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对商品零售场所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情况进行监管；市工商部门在其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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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范围内依法对商品零售场所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市发改（物价）部门对商品零售场所内销售塑料

购物袋的价格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

北湖区、苏仙区和郴州出口加工区管委会废旧物资回收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和实施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规划；加强对

废塑料的回收利用管理工作，指导支持物资回收企业建立健全回收网点，对废塑料进行回收利用。�

第七条  商品零售场所可自主制定塑料购物袋价格，并应当依法明码标价，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低于经营成本销售塑料购物袋；�

（二）不标明价格或不按规定的内容方式标明价格销售塑料购物袋；�

（三）采取打折或其他方式不按标示的价格向消费者销售塑料购物袋；�

（四）向消费者无偿或变相无偿提供塑料购物袋。�

第八条  商品零售场所应鼓励消费者少用塑料购物袋或自带环保购物袋、购物篮购物，并为消费者提够相应的便利服

务。鼓励商品零售场所提供符合相关质量标准和环保要求的塑料购物袋替代品。�

第九条  商品零售场所应当在销售凭证上单独列示消费者购买塑料购物袋的数量、单价和款项；以出租摊位形式经营的

集贸市场对消费者开具销售凭证确有困难的除外。�

第十条  商品零售场所应向依法设立的塑料购物袋生产厂家、批发商或进口商采购塑料购物袋，并索取相关证照，建立

塑料购物袋购销台账，以备查验。�

第十一条  商品零售场所不得销售不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塑料购物袋。�

第十二条  鼓励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大型商品零售场所对经营场所范围内使用的塑料购物袋进行集中采购，采购过

程中应严格控制塑料购物袋的质量，保证其符合国家相关的标准，并建立购销台账制度，防止不合格塑料购物袋流入市

场。�

第十三条  商品零售场所的经营者对违反《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和本办法有关规定的行为承担

相应责任。

下列商品零售场所，由开办单位或出租单位对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的行为承担相应责任：�

（一）以出租摊位形式经营的集贸市场；�

（二）场内外租超市、柜台；�

（三）大型超市、商场引厂进店的经营摊位。�

第十四条  商品零售场所经营者、开办单位或出租单位违反《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和本办法第

十一条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十五条  商品零售场所的经营者、开办单位或出租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七条有关价格行为和明码标价规定的，按照《商

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由价格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视情节处以5000元以下罚

款。�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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